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號

原      告  蔡素琴

訴訟代理人  李紹平

            詹晉鑒律師

            陳識涵律師

被      告  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文彥

被      告  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常福財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東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五被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葉仲倫

被      告  莊秀盆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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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被告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極鼎公司）之負責人即被

告高文彥、訴外人四季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四季紅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被告林東騰，於民國106年間找訴外人

李紹平【原告之子，亞鑫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亞鑫建設）、

亞鑫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鑫營造）之負責人】商討宜蘭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即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3

之土地）及同段193、19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合建

事宜，由亞鑫建設提供土地及負責營造，由四季紅公司、極

鼎公司提供興建資金。又因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長泰金公司）在上海商業銀行有融資額度，有利於向

銀行申辦租賃建融貸款，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

及亞鑫建設便向被告長泰金公司借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於

106年11月13日與李紹平之母即原告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為新

臺幣（下同）20,433,000元。又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同日，

原告與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協議書」（下

稱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買回新建房屋

之頂樓即5樓之2戶（下合稱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

1戶，並約定原告收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應返還予被

告長泰金公司作為系爭買回協議之預付買賣價金。嗣原告已

依約完成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長泰金公司亦已

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予原告。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之買

賣價金後，亦已給付1,000萬元予被告長泰金公司做為買回

系爭5樓2戶建物之預付買賣價金（下稱買回款）。付款經過

如下：

　　1、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予原告之買賣價金：

　　　 被告長泰金公司分別於106年11月24日以支票存入第一筆

500萬元、同年12月13日以支票存入第二筆500萬元至原

告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

　　2、原告給付第一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等人與原告於106年12月6日共同前往合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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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銀行北羅東分行，由原告提領500萬元，交付予被告林

東騰等人。被告林東騰於同日存入被告極鼎公司帳戶，

再由被告極鼎公司轉匯予原告長泰金公司。

　　3、原告給付第二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李紹平與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前往合作

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因被告極鼎公司、亞鑫建設之間

有債權債務關係，現場三人協調將原告第二筆房屋買回

款500萬元，轉作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

埔建案第一期之工程款，原告當場將300萬元轉帳匯入亞

鑫建設帳戶（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起訴狀，如本院卷

一第11頁），當場交付被告林東騰300萬元（此部分原告

陳述見原告辯論意旨狀，如本院卷二第295頁）。並約定

剩餘之200萬元，由原告於106年12月20日分別轉帳185萬

元、現金提領15萬元交付予亞鑫建設，作為極鼎公司應

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二期之工程款。

　　4、由上開事實及金流可知，原告已給付1,000萬元之買回

款。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就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即華德富

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又與亞鑫

建設簽訂「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及「營造管理合約書」。

由李紹平施作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之工程。然因被告長泰金

公司、被告極鼎公司、四季紅公司於後續工程施作期間遲未

給付工程款，以致工進遲延，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

司與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簽訂「110年11月30日增

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5樓、6樓與頂樓增

建之工程，6樓與頂樓部分屬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

增建，其權利義務與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

並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所有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

志成名下，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應於本協議書簽訂

後協助被告極鼎公司公共設施及1至4樓外觀部分，於工程得

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被告極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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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開始辦理附表一、二所示建物產權轉移予李紹平或李

紹平指定之第三人。惟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林

東騰於簽訂系爭增補協議後，一再拒絕給付工程款。李紹

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依系爭增補協議協助施作完工進度

達百分之70後，於111年5月19日函請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

泰金公司履行系爭增補協議，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

移轉所有權予李紹平即原告，竟遭被告等人拒絕辦理。甚

且，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常福財明知此情，竟仍發函要求

李紹平、原告必須繳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而否認原告早

已支付買回款1,000萬元之事實。嗣因被告極鼎公司接連對

李紹平、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提起多起民事訴訟，李紹平與

原告察覺有異，自行查詢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之登記謄

本、異動索引，始發現所有權已先由陳志成移轉予被告極鼎

公司，再由被告極鼎公司移轉予被告莊秀盆與林建宏。

㈢、李紹平已將請求被告極鼎公司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

之權利予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通知被告極鼎公司。

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由被告極鼎公司借名登記予被

告莊秀盆、林建宏，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終止

該借名登記，並請求返還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

議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極鼎公司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

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蔡素琴。爰為先位聲明：㈠、被告莊秀

盆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

司。㈡、被告林建宏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㈢、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

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㈣、退步言之，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確實出售予被告莊秀

盆、林建宏，並由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善意取得，則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約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

虛構取回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所收受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

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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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其等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因此交付

1,000萬元，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

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應

分別與被告高文彥、被告常福財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賠償。爰為備位聲明：㈠、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常福財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極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常福財及被告長泰金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

前三項請求，如被告高文彥、被告林東騰、常福財、被告極

鼎公司及被告長泰金公司之任一被告對原告為給付者，於給

付範圍內，其他被告同免其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極鼎公司、長泰金公司、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答

辯： 

㈠、就原告之先位聲明部分

 1、李紹平為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負責人，於108年4月22日向被

告長泰金公司承攬位於系爭土地上之「冬山華德富案興建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訂有3份契約，即⑴被告長泰金公司與

亞鑫營造間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總價承攬，金額為470

萬元。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營造管理合約

書」，金額為1,824,000元。⑶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

間之「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金額為1,317萬元。合計工

程款為19,694,000元。被告長泰金公司並將工程委由被告極

鼎公司協助管理。李紹平於109年4月27日簽立協議書表明已

領取全數工程款，系爭土地上之建案之工地保留款100萬元

亦已支付完畢。惟因亞鑫營造未於所定施工期限109年3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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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完工交屋，致購屋者向被告極鼎公司請求賠償。且因李紹

平資金調度困難，無法支應後續工程支出，因此向被告極鼎

公司陸續借款周轉，而被告極鼎公司為維護信譽、避免失信

於購屋者，不得已陸續貸與款項予李紹平及賠償購屋者之金

額合計高達35,569,973元。李紹平迄今均未清償借款及賠

償。又因李紹平仍一再就上開工程給付遲延，李紹平、亞鑫

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極鼎公司乃於110年11月30日簽立系

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

所有權之移轉附有條件，亦即李紹平需於「110年11月30日

起工程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然李紹平

並未完成上開條件，且後續工程乃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另行於

111年6月至111年10月委請他人施作完成，並於112年12月15

日由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協助被告長泰金公司點交公設及支付

款項216,950元予系爭土地上建案之冬山華德富社區管理委

員會，作為管委會自行雇工施作公設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故

原告並無請求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權利。

 2、系爭買回協議一、㈡約定：「丙方（按：即原告）收受甲方

（按：即被告長泰金公司）土地款扣除必要稅費後，上述地

號買賣價金應於甲方指定時間內全數匯入甲方指定帳戶，作

為預付買賣價款。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該筆款

項」。原告業已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

金。然原告收取土地買賣價金後，係用以繳付系爭土地所積

欠之貸款及李紹平積欠之另件三星建案工程款，並未給付買

回款予被告長泰金公司。

 3、況且，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購回系爭土地上位於頂樓之

系爭5樓2戶建物與2至4樓其中1戶，應就系爭土地上建案簽

訂正式土地買賣合約，建照取得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

告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上之建案於107年6

月4日已取得建造執照，原告迄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

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亦不符合所約定之買回條件。

 4、再者，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10年11月23日、111年2月11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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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4月8日、111年4月26日、111年5月27日催告李紹平、蔡

素琴、亞鑫營造、亞鑫建設應依系爭買回協議之內容履行買

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約定，然原告均相應不理，顯已違約。

 5、原告前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刑事告訴，指稱原告於收

受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後，將800萬元交

予被告林東騰作為系爭5樓2戶建物之買回款，但被告高文

彥、林東騰卻一再要求李紹平或蔡素琴需支付每坪30萬元之

買回款，才能取回上開建物所有權，因認高文彥、林東騰涉

有詐欺得利犯嫌云云，惟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就原告備位聲明部分：

　　原告既未給付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款項、未與被告長泰金

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未符合約定之買回條件，

且經被告長泰金公司多次催告買回均相應不理，則被告長泰

金公司將系爭5樓2戶建物出售予他人，難認有何侵權行為可

言。且原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被告自

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

㈢、爰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依一般不動

產交易流程向登記所有權人被告極鼎公司購買如附表一、二

所示之不動產，並已支付買賣價金，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對原告主張有關地主與建商間之關係全不知情，原告若受有

損害，應向建商求償，不應向信賴登記之被告莊秀盆、林建

宏請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極鼎公司、林東騰、高文彥、常福

財（下稱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

二第280頁）：

㈠、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

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

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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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戶。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

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㈢、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

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

入被告長泰金公司。

㈣、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

1紙作為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㈤、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

提領200萬元。

㈥、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

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

五、原告先位請求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被告

莊秀盆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被

告林建宏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

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

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

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

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

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

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

力；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

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

影響，土地法第43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

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之第三人

而設，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固不受保護。惟此之所謂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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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指明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

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言（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極鼎公司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就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為被告莊秀盆、林建

宏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僅空

言為上開主張，未據舉證以實，自難信為真。又如附表一、

二所示不動產之原所有權人為被告極鼎公司，以買賣為原因

移轉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有宜蘭縣羅東

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7日羅地資字第1140002172號函所附上

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之相關登記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

123頁），復有被告莊秀盆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

買賣移轉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見本院卷二第

307至337頁）、被告林建宏提出不動產登記費用明細表、契

稅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7至401頁）。原告復未

能舉證證明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

產係出於惡意，即明知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

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

因。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稱信賴登記而買受如附表

一、二所示不動產，並取得所有權，堪信為真。據上，原告

未能證明被告極鼎公司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與被告莊

秀盆、林建宏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自無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

返還請求權，從而，原告主張代位被告極鼎公司向被告莊秀

盆、林建宏請求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並無所本，更無被告極鼎公司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後，再移轉予原告之可言。原告先位請求，均無理由。

六、原告備位請求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為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行系爭買回

協議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所受領土地買賣

價金之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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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而交付1,000萬元等語，為被告

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高文

彥、林東騰、常福財為上開詐欺行為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主張本件侵權行為罹於時效部分，經

查，原告主張於112年2月23日因查詢地政資料始知悉如附表

一、二所示不動產已登記予第三人，而知受騙等語，業據原

告提出宜蘭縣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2、

115至116頁）。原告主張知悉侵權行為之時點為112年2月23

日，非無可採。則原告於114年2月14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

2年時效期間，合先敘明。

㈢、原告主張被告林東騰施用詐術之方法為：被告林東騰告知李

紹平可將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先後收受之土地買賣價金50

0萬元、500萬元做為系爭買回協議中約定之買回款，致李紹

平與原告誤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

誤，交付合計1,000萬元，嗣被告林東騰卻主張該1,000萬元

與買回款無關，又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與第三

人，故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

真意等語。經查：

 1、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

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

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

至4樓其中1戶。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

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

告再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

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

入被告長泰金公司（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被

告長泰金公司再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

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於106年12月14

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由李

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

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下稱原告交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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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筆500萬元）等事實，均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至㈥）。兩造就此部分之爭執要點

為，原告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與第二筆500萬元，是否為

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預付款等語。

 2、關於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原告提出被告林東騰與李

紹平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5，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58

頁），該對話內容為被告林東騰於106年11月16日傳訊予李

紹平：「與銀行信託部討論之結論提醒事項：1.金流的部分

就算是每天提領50萬元以下，仍有可能遭到通報為洗錢態

樣。2.因為蔡素琴小姐有與長泰金附買回協議，故收到錢以

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3.分

筆存款，一次現金提領一定會被通報……」等語，則該訊息

內容可證明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如何提領金錢而避免洗錢

疑慮，並認「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

款是可行的」。其後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

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

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等情，已為被告長泰

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

元，係其依系爭買回協議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而支出買回

款等語，固非無據。惟被告長泰金公司答辯稱：因原告就系

爭土地尚積欠銀行貸款，被告長泰金公司乃將該款項委由被

告極鼎公司於107年6月15日代為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銀行貸

款300萬元、積欠之利息348,100元、代墊款1,493,175元，

並提出被告極鼎公司請款單、網路銀行網頁、李紹平簽收之

代墊款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5頁），顯見原告與

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第一筆500萬元之給付是否充作

買回款有爭議。然此種爭議係因原告、李紹平及其所代表之

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間各種契約關

係所生，尚難解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以詐欺之意

思誆騙原告交付第一筆500萬元。

 3、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原告主張已給付予被告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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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再由被告林東騰將其中300萬元、200萬元分別轉作為三

星大埔建案中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第一期、第二

期工程款等語。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亦答辯稱李紹平將其

中300萬元用以給付自己積欠之三星案工程款、其餘200萬元

作為李紹平臨時資金周轉用而向被告極鼎公司借款等語。依

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簽收單（原證8，即被證

17，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87頁）記載「茲收到極鼎

建聯有限公司2017/12/14（星期四）現金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與2017/12/20（星期三）現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依合作

協議書（有關三星案部分）甲方（按：即四季紅公司、被告

極鼎公司）需協助乙方（按：即亞鑫建設）建融不足款項，

補足5.8萬/坪（未稅）。由於三星案建融貸款在第一租賃審

核作業中，乙方已正進行開工等，因臨時資金週轉需求，先

行向甲方於2017/12/14與2017/12/20調度2筆現金」，並由

李紹平簽收無誤。則原告所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應係由

被告林東騰收受後，由被告極鼎公司交由李紹平週轉，是否

與買回款有關，尚屬有疑。且依上開證據，亦難認被告長泰

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之第二筆500萬元，有何自始即施用詐術

誆騙原告交付。

 4、原告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被告極鼎公司應於亞鑫建設工程

進度達百分之70以上時，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

移轉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原告，固據提出系爭增補協議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1至83頁）。惟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

定：「本工程五樓及六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六樓與頂樓部

分屬乙方（按：即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

權利義務與甲方（按：即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

無涉，由乙方持續依原建材發包施工」。第2條約定：「公

共設施與1~4樓外觀部分……110年11月30日起由甲方處理後

續發包與工進事宜，……本工程後續支出均屬乙方對甲方之

借款直至上述工地完成交予甲方點交公設之日為準。由甲乙

方同意後進行發包，並視為乙方之借款」。第3條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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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鄉南興路63巷31號5樓與33號5樓（以下簡稱5樓）產

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先生名下，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簽

訂後需協助甲方上述第二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

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時，甲方開始辦理5樓產權轉移予

乙方或乙方指定之第三人，乙方與蔡金花之前債務由乙方負

責解決，與甲方或長泰金建設無涉，產權移轉完成後視為

甲、乙方與長泰金建設、蔡素琴於106年11月13日簽訂之"不

動產買賣"與"增補契約書"條件（含權利與義務）業已成

就，上述四方不再進行找補。上述條件成就後，甲乙方認定

乙方已還款甲方新台幣陸佰萬元正」。則依上開約定，被告

極鼎公司是否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即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待第3條約定之「李紹平應協助被告

極鼎公司關於系爭增補協議上述第2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

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條件成就。該條件

是否成就，為李紹平與被告極鼎公司間就系爭增補協議之履

行問題。又李紹平、亞鑫建設、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

公司發函互為催告他方是否系爭買回協議、系爭增補協議之

履行，有原告、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函文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85至107頁、卷二第219至225頁），可見就原告

是否已支付買回款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乙節，為契

約之爭議，不能以被告極鼎公司並未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

不動產所有權予李紹平所指定之原告，即認被告長泰金公司

等5人自始即有詐欺原告支付買回款之意。

 5、另李紹平前對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告訴略以：

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明知渠等並無與李紹平合作開發建案之

真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

聯絡，於民國106年8月29日起，向李紹平佯以：可由被告長

泰金公司向李紹平之母即原告購買系爭土地，再以被告極鼎

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公司名義，三方進行合作開

發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由李紹平提供土地及營造，四季

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負責提供興建本案建物資金，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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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泰金公司支付買賣系爭土地價金20,433,000元予蔡素琴

後，扣除必要稅費及買賣價金金額，再退回長泰金公司指定

帳戶之款項可作為李紹平及蔡素琴購買系爭土地上5樓2戶之

預付款等語，致使李紹平陷於錯誤，同意進行合作，三方並

於106年9月7日、106年11月13日、107年8月19日，分別簽立

2份合作協議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因四季紅公司及被

告極鼎公司未提供興建資金，致系爭5樓2戶建物未完成施

工，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於110年11月30日再簽

訂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暫時借名登記於

陳志成名下，待公共設施等工程順利執行1個月內達工程進

度百分之70以上時，即可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

記於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3人名下。詎陳志成、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均明知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僅係暫時借名登

記在陳志成名下，且李紹平已達成上開增補協議書所約定之

內容，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侵占之

犯意聯絡，拒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逕自將系爭5樓2

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李紹平始悉受騙，被告3人

並以此違背任務之方式，侵占系爭5樓2戶建物。因認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均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得利罪嫌；陳志

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另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

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經偵查結果，無從認定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於收受系爭5樓2戶建物預付款時即有為自己不

法利益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偵字第253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並經臺灣高等檢察

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08號處分書駁回李紹平之再議，此

據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查明屬實，可以佐證原告主張遭被告長

泰金公司等5人詐欺等語，並無所據。　　

 6、據上，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詐欺原告之侵權行

為，難信為真。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被告長泰金公

司等5人請求賠償，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與備位之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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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附表一（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附表二（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

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

○○段 000 ○

號建物

主建物41.3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4.46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

○○段 000 ○

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3 宜蘭縣○○鄉

○○段 000 地

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編

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

○○段 000 ○

號建物

主建物38.14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2.61平方公尺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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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蘭縣○○鄉

○○段 000 ○

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6

3 宜蘭縣○○鄉

○○段 000 地

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4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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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號
原      告  蔡素琴
訴訟代理人  李紹平
            詹晉鑒律師
            陳識涵律師
被      告  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文彥
被      告  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常福財


被      告  林東騰


上列五被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葉仲倫
被      告  莊秀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極鼎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高文彥、訴外人四季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四季紅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被告林東騰，於民國106年間找訴外人李紹平【原告之子，亞鑫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鑫營造）之負責人】商討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3之土地）及同段193、19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合建事宜，由亞鑫建設提供土地及負責營造，由四季紅公司、極鼎公司提供興建資金。又因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金公司）在上海商業銀行有融資額度，有利於向銀行申辦租賃建融貸款，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建設便向被告長泰金公司借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13日與李紹平之母即原告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0,433,000元。又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同日，原告與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買回新建房屋之頂樓即5樓之2戶（下合稱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並約定原告收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應返還予被告長泰金公司作為系爭買回協議之預付買賣價金。嗣原告已依約完成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長泰金公司亦已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予原告。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亦已給付1,000萬元予被告長泰金公司做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預付買賣價金（下稱買回款）。付款經過如下：
　　1、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予原告之買賣價金：
　　　 被告長泰金公司分別於106年11月24日以支票存入第一筆500萬元、同年12月13日以支票存入第二筆500萬元至原告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
　　2、原告給付第一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等人與原告於106年12月6日共同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由原告提領500萬元，交付予被告林東騰等人。被告林東騰於同日存入被告極鼎公司帳戶，再由被告極鼎公司轉匯予原告長泰金公司。
　　3、原告給付第二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李紹平與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因被告極鼎公司、亞鑫建設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現場三人協調將原告第二筆房屋買回款500萬元，轉作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一期之工程款，原告當場將300萬元轉帳匯入亞鑫建設帳戶（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起訴狀，如本院卷一第11頁），當場交付被告林東騰300萬元（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辯論意旨狀，如本院卷二第295頁）。並約定剩餘之200萬元，由原告於106年12月20日分別轉帳185萬元、現金提領15萬元交付予亞鑫建設，作為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二期之工程款。
　　4、由上開事實及金流可知，原告已給付1,000萬元之買回款。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就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即華德富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又與亞鑫建設簽訂「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及「營造管理合約書」。由李紹平施作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之工程。然因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四季紅公司於後續工程施作期間遲未給付工程款，以致工進遲延，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與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簽訂「110年11月30日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5樓、6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6樓與頂樓部分屬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並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所有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協助被告極鼎公司公共設施及1至4樓外觀部分，於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被告極鼎公司應開始辦理附表一、二所示建物產權轉移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三人。惟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林東騰於簽訂系爭增補協議後，一再拒絕給付工程款。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依系爭增補協議協助施作完工進度達百分之70後，於111年5月19日函請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履行系爭增補協議，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所有權予李紹平即原告，竟遭被告等人拒絕辦理。甚且，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常福財明知此情，竟仍發函要求李紹平、原告必須繳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而否認原告早已支付買回款1,000萬元之事實。嗣因被告極鼎公司接連對李紹平、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提起多起民事訴訟，李紹平與原告察覺有異，自行查詢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始發現所有權已先由陳志成移轉予被告極鼎公司，再由被告極鼎公司移轉予被告莊秀盆與林建宏。
㈢、李紹平已將請求被告極鼎公司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權利予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通知被告極鼎公司。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由被告極鼎公司借名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終止該借名登記，並請求返還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極鼎公司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蔡素琴。爰為先位聲明：㈠、被告莊秀盆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㈡、被告林建宏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㈢、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㈣、退步言之，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確實出售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並由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善意取得，則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約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所收受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致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其等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因此交付1,000萬元，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應分別與被告高文彥、被告常福財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賠償。爰為備位聲明：㈠、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極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常福財及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三項請求，如被告高文彥、被告林東騰、常福財、被告極鼎公司及被告長泰金公司之任一被告對原告為給付者，於給付範圍內，其他被告同免其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極鼎公司、長泰金公司、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答辯： 
㈠、就原告之先位聲明部分
 1、李紹平為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負責人，於108年4月22日向被告長泰金公司承攬位於系爭土地上之「冬山華德富案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有3份契約，即⑴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間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總價承攬，金額為470萬元。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營造管理合約書」，金額為1,824,000元。⑶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金額為1,317萬元。合計工程款為19,694,000元。被告長泰金公司並將工程委由被告極鼎公司協助管理。李紹平於109年4月27日簽立協議書表明已領取全數工程款，系爭土地上之建案之工地保留款100萬元亦已支付完畢。惟因亞鑫營造未於所定施工期限109年3月10日完工交屋，致購屋者向被告極鼎公司請求賠償。且因李紹平資金調度困難，無法支應後續工程支出，因此向被告極鼎公司陸續借款周轉，而被告極鼎公司為維護信譽、避免失信於購屋者，不得已陸續貸與款項予李紹平及賠償購屋者之金額合計高達35,569,973元。李紹平迄今均未清償借款及賠償。又因李紹平仍一再就上開工程給付遲延，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極鼎公司乃於110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附有條件，亦即李紹平需於「110年11月30日起工程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然李紹平並未完成上開條件，且後續工程乃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另行於111年6月至111年10月委請他人施作完成，並於112年12月15日由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協助被告長泰金公司點交公設及支付款項216,950元予系爭土地上建案之冬山華德富社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管委會自行雇工施作公設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故原告並無請求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權利。
 2、系爭買回協議一、㈡約定：「丙方（按：即原告）收受甲方（按：即被告長泰金公司）土地款扣除必要稅費後，上述地號買賣價金應於甲方指定時間內全數匯入甲方指定帳戶，作為預付買賣價款。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該筆款項」。原告業已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然原告收取土地買賣價金後，係用以繳付系爭土地所積欠之貸款及李紹平積欠之另件三星建案工程款，並未給付買回款予被告長泰金公司。
 3、況且，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購回系爭土地上位於頂樓之系爭5樓2戶建物與2至4樓其中1戶，應就系爭土地上建案簽訂正式土地買賣合約，建照取得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上之建案於107年6月4日已取得建造執照，原告迄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亦不符合所約定之買回條件。
 4、再者，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10年11月23日、111年2月11日、111年4月8日、111年4月26日、111年5月27日催告李紹平、蔡素琴、亞鑫營造、亞鑫建設應依系爭買回協議之內容履行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約定，然原告均相應不理，顯已違約。
 5、原告前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刑事告訴，指稱原告於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後，將800萬元交予被告林東騰作為系爭5樓2戶建物之買回款，但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卻一再要求李紹平或蔡素琴需支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才能取回上開建物所有權，因認高文彥、林東騰涉有詐欺得利犯嫌云云，惟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就原告備位聲明部分：
　　原告既未給付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款項、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未符合約定之買回條件，且經被告長泰金公司多次催告買回均相應不理，則被告長泰金公司將系爭5樓2戶建物出售予他人，難認有何侵權行為可言。且原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
㈢、爰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依一般不動產交易流程向登記所有權人被告極鼎公司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並已支付買賣價金，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對原告主張有關地主與建商間之關係全不知情，原告若受有損害，應向建商求償，不應向信賴登記之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極鼎公司、林東騰、高文彥、常福財（下稱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0頁）：
㈠、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㈢、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
㈣、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㈤、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
㈥、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
五、原告先位請求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被告莊秀盆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被告林建宏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土地法第43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之第三人而設，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固不受保護。惟此之所謂惡意，應係指明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極鼎公司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為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僅空言為上開主張，未據舉證以實，自難信為真。又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原所有權人為被告極鼎公司，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有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7日羅地資字第1140002172號函所附上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之相關登記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復有被告莊秀盆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見本院卷二第307至337頁）、被告林建宏提出不動產登記費用明細表、契稅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7至401頁）。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出於惡意，即明知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稱信賴登記而買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並取得所有權，堪信為真。據上，原告未能證明被告極鼎公司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自無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返還請求權，從而，原告主張代位被告極鼎公司向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無所本，更無被告極鼎公司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後，再移轉予原告之可言。原告先位請求，均無理由。
六、原告備位請求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為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所受領土地買賣價金之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而交付1,000萬元等語，為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為上開詐欺行為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主張本件侵權行為罹於時效部分，經查，原告主張於112年2月23日因查詢地政資料始知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已登記予第三人，而知受騙等語，業據原告提出宜蘭縣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2、115至116頁）。原告主張知悉侵權行為之時點為112年2月23日，非無可採。則原告於114年2月14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2年時效期間，合先敘明。
㈢、原告主張被告林東騰施用詐術之方法為：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可將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先後收受之土地買賣價金500萬元、500萬元做為系爭買回協議中約定之買回款，致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交付合計1,000萬元，嗣被告林東騰卻主張該1,000萬元與買回款無關，又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故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等語。經查：
 1、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再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被告長泰金公司再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由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等事實，均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至㈥）。兩造就此部分之爭執要點為，原告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與第二筆500萬元，是否為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預付款等語。
 2、關於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原告提出被告林東騰與李紹平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5，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58頁），該對話內容為被告林東騰於106年11月16日傳訊予李紹平：「與銀行信託部討論之結論提醒事項：1.金流的部分就算是每天提領50萬元以下，仍有可能遭到通報為洗錢態樣。2.因為蔡素琴小姐有與長泰金附買回協議，故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3.分筆存款，一次現金提領一定會被通報……」等語，則該訊息內容可證明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如何提領金錢而避免洗錢疑慮，並認「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其後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等情，已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係其依系爭買回協議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而支出買回款等語，固非無據。惟被告長泰金公司答辯稱：因原告就系爭土地尚積欠銀行貸款，被告長泰金公司乃將該款項委由被告極鼎公司於107年6月15日代為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銀行貸款300萬元、積欠之利息348,100元、代墊款1,493,175元，並提出被告極鼎公司請款單、網路銀行網頁、李紹平簽收之代墊款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5頁），顯見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第一筆500萬元之給付是否充作買回款有爭議。然此種爭議係因原告、李紹平及其所代表之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間各種契約關係所生，尚難解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以詐欺之意思誆騙原告交付第一筆500萬元。
 3、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原告主張已給付予被告林東騰，再由被告林東騰將其中300萬元、200萬元分別轉作為三星大埔建案中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第一期、第二期工程款等語。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亦答辯稱李紹平將其中300萬元用以給付自己積欠之三星案工程款、其餘200萬元作為李紹平臨時資金周轉用而向被告極鼎公司借款等語。依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簽收單（原證8，即被證17，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87頁）記載「茲收到極鼎建聯有限公司2017/12/14（星期四）現金新台幣參佰萬元整與2017/12/20（星期三）現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依合作協議書（有關三星案部分）甲方（按：即四季紅公司、被告極鼎公司）需協助乙方（按：即亞鑫建設）建融不足款項，補足5.8萬/坪（未稅）。由於三星案建融貸款在第一租賃審核作業中，乙方已正進行開工等，因臨時資金週轉需求，先行向甲方於2017/12/14與2017/12/20調度2筆現金」，並由李紹平簽收無誤。則原告所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應係由被告林東騰收受後，由被告極鼎公司交由李紹平週轉，是否與買回款有關，尚屬有疑。且依上開證據，亦難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之第二筆500萬元，有何自始即施用詐術誆騙原告交付。
 4、原告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被告極鼎公司應於亞鑫建設工程進度達百分之70以上時，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原告，固據提出系爭增補協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1至83頁）。惟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工程五樓及六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六樓與頂樓部分屬乙方（按：即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甲方（按：即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由乙方持續依原建材發包施工」。第2條約定：「公共設施與1~4樓外觀部分……110年11月30日起由甲方處理後續發包與工進事宜，……本工程後續支出均屬乙方對甲方之借款直至上述工地完成交予甲方點交公設之日為準。由甲乙方同意後進行發包，並視為乙方之借款」。第3條約定：「冬山鄉南興路63巷31號5樓與33號5樓（以下簡稱5樓）產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先生名下，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需協助甲方上述第二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時，甲方開始辦理5樓產權轉移予乙方或乙方指定之第三人，乙方與蔡金花之前債務由乙方負責解決，與甲方或長泰金建設無涉，產權移轉完成後視為甲、乙方與長泰金建設、蔡素琴於106年11月13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與"增補契約書"條件（含權利與義務）業已成就，上述四方不再進行找補。上述條件成就後，甲乙方認定乙方已還款甲方新台幣陸佰萬元正」。則依上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是否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即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待第3條約定之「李紹平應協助被告極鼎公司關於系爭增補協議上述第2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條件成就。該條件是否成就，為李紹平與被告極鼎公司間就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問題。又李紹平、亞鑫建設、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發函互為催告他方是否系爭買回協議、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有原告、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函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至107頁、卷二第219至225頁），可見就原告是否已支付買回款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乙節，為契約之爭議，不能以被告極鼎公司並未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予李紹平所指定之原告，即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有詐欺原告支付買回款之意。
 5、另李紹平前對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告訴略以：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明知渠等並無與李紹平合作開發建案之真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6年8月29日起，向李紹平佯以：可由被告長泰金公司向李紹平之母即原告購買系爭土地，再以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公司名義，三方進行合作開發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由李紹平提供土地及營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負責提供興建本案建物資金，而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買賣系爭土地價金20,433,000元予蔡素琴後，扣除必要稅費及買賣價金金額，再退回長泰金公司指定帳戶之款項可作為李紹平及蔡素琴購買系爭土地上5樓2戶之預付款等語，致使李紹平陷於錯誤，同意進行合作，三方並於106年9月7日、106年11月13日、107年8月19日，分別簽立2份合作協議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未提供興建資金，致系爭5樓2戶建物未完成施工，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於110年11月30日再簽訂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待公共設施等工程順利執行1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即可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3人名下。詎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明知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僅係暫時借名登記在陳志成名下，且李紹平已達成上開增補協議書所約定之內容，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侵占之犯意聯絡，拒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逕自將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李紹平始悉受騙，被告3人並以此違背任務之方式，侵占系爭5樓2戶建物。因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得利罪嫌；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另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經偵查結果，無從認定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於收受系爭5樓2戶建物預付款時即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08號處分書駁回李紹平之再議，此據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查明屬實，可以佐證原告主張遭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詐欺等語，並無所據。　　
 6、據上，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詐欺原告之侵權行為，難信為真。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請求賠償，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與備位之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附表一（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41.3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4.46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附表二（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38.14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2.61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6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4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號

原      告  蔡素琴

訴訟代理人  李紹平

            詹晉鑒律師

            陳識涵律師

被      告  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文彥

被      告  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常福財



被      告  林東騰



上列五被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葉仲倫

被      告  莊秀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極鼎公司）之負責人即被

    告高文彥、訴外人四季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四季紅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被告林東騰，於民國106年間找訴外人

    李紹平【原告之子，亞鑫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亞鑫建設）、

    亞鑫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鑫營造）之負責人】商討宜蘭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即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3之土

    地）及同段193、19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合建事宜

    ，由亞鑫建設提供土地及負責營造，由四季紅公司、極鼎公

    司提供興建資金。又因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長泰金公司）在上海商業銀行有融資額度，有利於向銀行申

    辦租賃建融貸款，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

    建設便向被告長泰金公司借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

    1月13日與李紹平之母即原告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下同）20,433,000元。又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同日，原告與

    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

    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買回新建房屋之頂樓

    即5樓之2戶（下合稱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

    並約定原告收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應返還予被告長泰

    金公司作為系爭買回協議之預付買賣價金。嗣原告已依約完

    成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長泰金公司亦已給付系

    爭土地之買賣價金予原告。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

    後，亦已給付1,000萬元予被告長泰金公司做為買回系爭5樓

    2戶建物之預付買賣價金（下稱買回款）。付款經過如下：

　　1、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予原告之買賣價金：

　　　 被告長泰金公司分別於106年11月24日以支票存入第一筆

       500萬元、同年12月13日以支票存入第二筆500萬元至原

       告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

　　2、原告給付第一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等人與原告於106年12月6日共同前往合作金

       庫銀行北羅東分行，由原告提領500萬元，交付予被告林

       東騰等人。被告林東騰於同日存入被告極鼎公司帳戶，

       再由被告極鼎公司轉匯予原告長泰金公司。

　　3、原告給付第二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李紹平與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前往合作

       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因被告極鼎公司、亞鑫建設之間

       有債權債務關係，現場三人協調將原告第二筆房屋買回

       款500萬元，轉作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

       埔建案第一期之工程款，原告當場將300萬元轉帳匯入亞

       鑫建設帳戶（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起訴狀，如本院卷

       一第11頁），當場交付被告林東騰300萬元（此部分原告

       陳述見原告辯論意旨狀，如本院卷二第295頁）。並約定

       剩餘之200萬元，由原告於106年12月20日分別轉帳185萬

       元、現金提領15萬元交付予亞鑫建設，作為極鼎公司應

       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二期之工程款。

　　4、由上開事實及金流可知，原告已給付1,000萬元之買回款

       。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就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即華德富

    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又與亞鑫

    建設簽訂「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及「營造管理合約書」。

    由李紹平施作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之工程。然因被告長泰金

    公司、被告極鼎公司、四季紅公司於後續工程施作期間遲未

    給付工程款，以致工進遲延，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

    司與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簽訂「110年11月30日增

    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5樓、6樓與頂樓增

    建之工程，6樓與頂樓部分屬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

    增建，其權利義務與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

    並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所有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

    志成名下，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應於本協議書簽訂

    後協助被告極鼎公司公共設施及1至4樓外觀部分，於工程得

    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被告極鼎

    公司應開始辦理附表一、二所示建物產權轉移予李紹平或李

    紹平指定之第三人。惟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林

    東騰於簽訂系爭增補協議後，一再拒絕給付工程款。李紹平

    、亞鑫建設、亞鑫營造依系爭增補協議協助施作完工進度達

    百分之70後，於111年5月19日函請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

    金公司履行系爭增補協議，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

    轉所有權予李紹平即原告，竟遭被告等人拒絕辦理。甚且，

    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常福財明知此情，竟仍發函要求李紹

    平、原告必須繳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而否認原告早已支

    付買回款1,000萬元之事實。嗣因被告極鼎公司接連對李紹

    平、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提起多起民事訴訟，李紹平與原告

    察覺有異，自行查詢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之登記謄本、異

    動索引，始發現所有權已先由陳志成移轉予被告極鼎公司，

    再由被告極鼎公司移轉予被告莊秀盆與林建宏。

㈢、李紹平已將請求被告極鼎公司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

    之權利予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通知被告極鼎公司。

    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由被告極鼎公司借名登記予被

    告莊秀盆、林建宏，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終止

    該借名登記，並請求返還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

    議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極鼎公司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

    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蔡素琴。爰為先位聲明：㈠、被告莊秀

    盆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

    。㈡、被告林建宏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被告極鼎公司。㈢、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

    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㈣、退步言之，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確實出售予被告莊秀

    盆、林建宏，並由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善意取得，則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約之真意，向李紹平、原

    告虛構取回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所收受之系爭土地買賣價

    金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

    致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其等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因此交

    付1,000萬元，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

    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應

    分別與被告高文彥、被告常福財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賠償。爰為備位聲明：㈠、被告高文彥、林

    東騰、常福財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極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常福財及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三項請

    求，如被告高文彥、被告林東騰、常福財、被告極鼎公司及

    被告長泰金公司之任一被告對原告為給付者，於給付範圍內

    ，其他被告同免其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極鼎公司、長泰金公司、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答辯

    ： 

㈠、就原告之先位聲明部分

 1、李紹平為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負責人，於108年4月22日向被告長泰金公司承攬位於系爭土地上之「冬山華德富案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有3份契約，即⑴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間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總價承攬，金額為470萬元。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營造管理合約書」，金額為1,824,000元。⑶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金額為1,317萬元。合計工程款為19,694,000元。被告長泰金公司並將工程委由被告極鼎公司協助管理。李紹平於109年4月27日簽立協議書表明已領取全數工程款，系爭土地上之建案之工地保留款100萬元亦已支付完畢。惟因亞鑫營造未於所定施工期限109年3月10日完工交屋，致購屋者向被告極鼎公司請求賠償。且因李紹平資金調度困難，無法支應後續工程支出，因此向被告極鼎公司陸續借款周轉，而被告極鼎公司為維護信譽、避免失信於購屋者，不得已陸續貸與款項予李紹平及賠償購屋者之金額合計高達35,569,973元。李紹平迄今均未清償借款及賠償。又因李紹平仍一再就上開工程給付遲延，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極鼎公司乃於110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附有條件，亦即李紹平需於「110年11月30日起工程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然李紹平並未完成上開條件，且後續工程乃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另行於111年6月至111年10月委請他人施作完成，並於112年12月15日由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協助被告長泰金公司點交公設及支付款項216,950元予系爭土地上建案之冬山華德富社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管委會自行雇工施作公設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故原告並無請求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權利。

 2、系爭買回協議一、㈡約定：「丙方（按：即原告）收受甲方（按：即被告長泰金公司）土地款扣除必要稅費後，上述地號買賣價金應於甲方指定時間內全數匯入甲方指定帳戶，作為預付買賣價款。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該筆款項」。原告業已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然原告收取土地買賣價金後，係用以繳付系爭土地所積欠之貸款及李紹平積欠之另件三星建案工程款，並未給付買回款予被告長泰金公司。

 3、況且，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購回系爭土地上位於頂樓之

    系爭5樓2戶建物與2至4樓其中1戶，應就系爭土地上建案簽

    訂正式土地買賣合約，建照取得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

    告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上之建案於107年6

    月4日已取得建造執照，原告迄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

    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亦不符合所約定之買回條件。

 4、再者，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10年11月23日、111年2月11日、1

    11年4月8日、111年4月26日、111年5月27日催告李紹平、蔡

    素琴、亞鑫營造、亞鑫建設應依系爭買回協議之內容履行買

    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約定，然原告均相應不理，顯已違約。

 5、原告前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刑事告訴，指稱原告於收

    受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後，將800萬元交

    予被告林東騰作為系爭5樓2戶建物之買回款，但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卻一再要求李紹平或蔡素琴需支付每坪30萬元之買

    回款，才能取回上開建物所有權，因認高文彥、林東騰涉有

    詐欺得利犯嫌云云，惟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就原告備位聲明部分：

　　原告既未給付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款項、未與被告長泰金

    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未符合約定之買回條件，

    且經被告長泰金公司多次催告買回均相應不理，則被告長泰

    金公司將系爭5樓2戶建物出售予他人，難認有何侵權行為可

    言。且原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被告自

    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

㈢、爰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依一般不動

    產交易流程向登記所有權人被告極鼎公司購買如附表一、二

    所示之不動產，並已支付買賣價金，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對原告主張有關地主與建商間之關係全不知情，原告若受有

    損害，應向建商求償，不應向信賴登記之被告莊秀盆、林建

    宏請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極鼎公司、林東騰、高文彥、常福

    財（下稱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

    二第280頁）：

㈠、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

    ，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

    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

    戶。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

    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㈢、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

    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

    被告長泰金公司。

㈣、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

    紙作為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㈤、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

    領200萬元。

㈥、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

    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

五、原告先位請求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被告

    莊秀盆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被

    告林建宏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

    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

    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

    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

    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

    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

    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

    力；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

    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

    影響，土地法第43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

    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之第三人

    而設，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固不受保護。惟此之所謂惡意，

    應係指明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

    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言（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極鼎公司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就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為被告莊秀盆、林建宏

    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僅空言

    為上開主張，未據舉證以實，自難信為真。又如附表一、二

    所示不動產之原所有權人為被告極鼎公司，以買賣為原因移

    轉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有宜蘭縣羅東地

    政事務所114年3月7日羅地資字第1140002172號函所附上開

    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之相關登記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

    3頁），復有被告莊秀盆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買

    賣移轉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見本院卷二第30

    7至337頁）、被告林建宏提出不動產登記費用明細表、契稅

    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7至401頁）。原告復未能

    舉證證明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

    係出於惡意，即明知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

    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

    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稱信賴登記而買受如附表一、二

    所示不動產，並取得所有權，堪信為真。據上，原告未能證

    明被告極鼎公司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與被告莊秀盆、

    林建宏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自無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返還請

    求權，從而，原告主張代位被告極鼎公司向被告莊秀盆、林

    建宏請求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無所

    本，更無被告極鼎公司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後，再移

    轉予原告之可言。原告先位請求，均無理由。

六、原告備位請求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為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行系爭買回

    協議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所受領土地買賣

    價金之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

    原告，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而交付1,000萬元等語，為被告

    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常福財為上開詐欺行為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主張本件侵權行為罹於時效部分，經查

    ，原告主張於112年2月23日因查詢地政資料始知悉如附表一

    、二所示不動產已登記予第三人，而知受騙等語，業據原告

    提出宜蘭縣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2、11

    5至116頁）。原告主張知悉侵權行為之時點為112年2月23日

    ，非無可採。則原告於114年2月14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2

    年時效期間，合先敘明。

㈢、原告主張被告林東騰施用詐術之方法為：被告林東騰告知李

    紹平可將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先後收受之土地買賣價金50

    0萬元、500萬元做為系爭買回協議中約定之買回款，致李紹

    平與原告誤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

    ，交付合計1,000萬元，嗣被告林東騰卻主張該1,000萬元與

    買回款無關，又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

    故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

    等語。經查：

 1、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

    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

    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

    至4樓其中1戶。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

    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

    告再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

    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

    入被告長泰金公司（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被

    告長泰金公司再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

    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於106年12月14

    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由李

    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

    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下稱原告交付之

    第二筆500萬元）等事實，均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至㈥）。兩造就此部分之爭執要點為，

    原告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與第二筆500萬元，是否為買回

    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預付款等語。

 2、關於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原告提出被告林東騰與李

    紹平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5，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58頁）

    ，該對話內容為被告林東騰於106年11月16日傳訊予李紹平

    ：「與銀行信託部討論之結論提醒事項：1.金流的部分就算

    是每天提領50萬元以下，仍有可能遭到通報為洗錢態樣。2.

    因為蔡素琴小姐有與長泰金附買回協議，故收到錢以後整筆

    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3.分筆存款，

    一次現金提領一定會被通報……」等語，則該訊息內容可證明

    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如何提領金錢而避免洗錢疑慮，並認

    「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

    」。其後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

    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

    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等情，已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

    人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係其

    依系爭買回協議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而支出買回款等語，

    固非無據。惟被告長泰金公司答辯稱：因原告就系爭土地尚

    積欠銀行貸款，被告長泰金公司乃將該款項委由被告極鼎公

    司於107年6月15日代為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銀行貸款300萬

    元、積欠之利息348,100元、代墊款1,493,175元，並提出被

    告極鼎公司請款單、網路銀行網頁、李紹平簽收之代墊款明

    細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5頁），顯見原告與被告長泰

    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第一筆500萬元之給付是否充作買回款有

    爭議。然此種爭議係因原告、李紹平及其所代表之亞鑫建設

    、亞鑫營造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間各種契約關係所生，

    尚難解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以詐欺之意思誆騙原

    告交付第一筆500萬元。

 3、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原告主張已給付予被告林東

    騰，再由被告林東騰將其中300萬元、200萬元分別轉作為三

    星大埔建案中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第一期、第二

    期工程款等語。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亦答辯稱李紹平將其

    中300萬元用以給付自己積欠之三星案工程款、其餘200萬元

    作為李紹平臨時資金周轉用而向被告極鼎公司借款等語。依

    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簽收單（原證8，即被證

    17，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87頁）記載「茲收到極鼎

    建聯有限公司2017/12/14（星期四）現金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與2017/12/20（星期三）現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依合作協

    議書（有關三星案部分）甲方（按：即四季紅公司、被告極

    鼎公司）需協助乙方（按：即亞鑫建設）建融不足款項，補

    足5.8萬/坪（未稅）。由於三星案建融貸款在第一租賃審核

    作業中，乙方已正進行開工等，因臨時資金週轉需求，先行

    向甲方於2017/12/14與2017/12/20調度2筆現金」，並由李

    紹平簽收無誤。則原告所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應係由被

    告林東騰收受後，由被告極鼎公司交由李紹平週轉，是否與

    買回款有關，尚屬有疑。且依上開證據，亦難認被告長泰金

    公司等5人就原告之第二筆500萬元，有何自始即施用詐術誆

    騙原告交付。

 4、原告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被告極鼎公司應於亞鑫建設工程

    進度達百分之70以上時，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

    移轉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原告，固據提出系爭增補協議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1至83頁）。惟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

    定：「本工程五樓及六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六樓與頂樓部

    分屬乙方（按：即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

    權利義務與甲方（按：即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

    無涉，由乙方持續依原建材發包施工」。第2條約定：「公

    共設施與1~4樓外觀部分……110年11月30日起由甲方處理後續

    發包與工進事宜，……本工程後續支出均屬乙方對甲方之借款

    直至上述工地完成交予甲方點交公設之日為準。由甲乙方同

    意後進行發包，並視為乙方之借款」。第3條約定：「冬山

    鄉南興路63巷31號5樓與33號5樓（以下簡稱5樓）產權係暫

    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先生名下，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需

    協助甲方上述第二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

    達工程進度70%以上時，甲方開始辦理5樓產權轉移予乙方或

    乙方指定之第三人，乙方與蔡金花之前債務由乙方負責解決

    ，與甲方或長泰金建設無涉，產權移轉完成後視為甲、乙方

    與長泰金建設、蔡素琴於106年11月13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

    "與"增補契約書"條件（含權利與義務）業已成就，上述四

    方不再進行找補。上述條件成就後，甲乙方認定乙方已還款

    甲方新台幣陸佰萬元正」。則依上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是

    否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即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

    轉登記，尚待第3條約定之「李紹平應協助被告極鼎公司關

    於系爭增補協議上述第2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

    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條件成就。該條件是否成就，

    為李紹平與被告極鼎公司間就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問題。又

    李紹平、亞鑫建設、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發函互

    為催告他方是否系爭買回協議、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有原

    告、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函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

    5至107頁、卷二第219至225頁），可見就原告是否已支付買

    回款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乙節，為契約之爭議，不

    能以被告極鼎公司並未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

    予李紹平所指定之原告，即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

    有詐欺原告支付買回款之意。

 5、另李紹平前對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告訴略以：

    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明知渠等並無與李紹平合作開發建案之

    真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

    聯絡，於民國106年8月29日起，向李紹平佯以：可由被告長

    泰金公司向李紹平之母即原告購買系爭土地，再以被告極鼎

    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公司名義，三方進行合作開

    發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由李紹平提供土地及營造，四季

    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負責提供興建本案建物資金，而被告

    長泰金公司支付買賣系爭土地價金20,433,000元予蔡素琴後

    ，扣除必要稅費及買賣價金金額，再退回長泰金公司指定帳

    戶之款項可作為李紹平及蔡素琴購買系爭土地上5樓2戶之預

    付款等語，致使李紹平陷於錯誤，同意進行合作，三方並於

    106年9月7日、106年11月13日、107年8月19日，分別簽立2

    份合作協議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

    極鼎公司未提供興建資金，致系爭5樓2戶建物未完成施工，

    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於110年11月30日再簽訂增

    補協議書，約定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

    成名下，待公共設施等工程順利執行1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

    分之70以上時，即可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於

    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3人名下。詎陳志成、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均明知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僅係暫時借名登記在

    陳志成名下，且李紹平已達成上開增補協議書所約定之內容

    ，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侵占之犯意

    聯絡，拒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逕自將系爭5樓2戶建

    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李紹平始悉受騙，被告3人並以

    此違背任務之方式，侵占系爭5樓2戶建物。因認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均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得利罪嫌；陳志成、

    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另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法第

    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經偵查結果，無從認定被告高文彥

    、林東騰於收受系爭5樓2戶建物預付款時即有為自己不法利

    益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偵字第253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

    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08號處分書駁回李紹平之再議，此據本

    院調取該案卷宗查明屬實，可以佐證原告主張遭被告長泰金

    公司等5人詐欺等語，並無所據。　　

 6、據上，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詐欺原告之侵權行

    為，難信為真。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被告長泰金公

    司等5人請求賠償，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與備位之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附表一（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41.3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4.46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附表二（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38.14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2.61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6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4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號
原      告  蔡素琴
訴訟代理人  李紹平
            詹晉鑒律師
            陳識涵律師
被      告  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文彥
被      告  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常福財


被      告  林東騰


上列五被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葉仲倫
被      告  莊秀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極鼎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高文彥、訴外人四季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四季紅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被告林東騰，於民國106年間找訴外人李紹平【原告之子，亞鑫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鑫營造）之負責人】商討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3之土地）及同段193、19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合建事宜，由亞鑫建設提供土地及負責營造，由四季紅公司、極鼎公司提供興建資金。又因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金公司）在上海商業銀行有融資額度，有利於向銀行申辦租賃建融貸款，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建設便向被告長泰金公司借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13日與李紹平之母即原告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0,433,000元。又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同日，原告與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買回新建房屋之頂樓即5樓之2戶（下合稱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並約定原告收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應返還予被告長泰金公司作為系爭買回協議之預付買賣價金。嗣原告已依約完成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長泰金公司亦已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予原告。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亦已給付1,000萬元予被告長泰金公司做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預付買賣價金（下稱買回款）。付款經過如下：
　　1、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予原告之買賣價金：
　　　 被告長泰金公司分別於106年11月24日以支票存入第一筆500萬元、同年12月13日以支票存入第二筆500萬元至原告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
　　2、原告給付第一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等人與原告於106年12月6日共同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由原告提領500萬元，交付予被告林東騰等人。被告林東騰於同日存入被告極鼎公司帳戶，再由被告極鼎公司轉匯予原告長泰金公司。
　　3、原告給付第二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李紹平與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因被告極鼎公司、亞鑫建設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現場三人協調將原告第二筆房屋買回款500萬元，轉作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一期之工程款，原告當場將300萬元轉帳匯入亞鑫建設帳戶（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起訴狀，如本院卷一第11頁），當場交付被告林東騰300萬元（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辯論意旨狀，如本院卷二第295頁）。並約定剩餘之200萬元，由原告於106年12月20日分別轉帳185萬元、現金提領15萬元交付予亞鑫建設，作為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二期之工程款。
　　4、由上開事實及金流可知，原告已給付1,000萬元之買回款。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就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即華德富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又與亞鑫建設簽訂「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及「營造管理合約書」。由李紹平施作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之工程。然因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四季紅公司於後續工程施作期間遲未給付工程款，以致工進遲延，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與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簽訂「110年11月30日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5樓、6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6樓與頂樓部分屬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並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所有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協助被告極鼎公司公共設施及1至4樓外觀部分，於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被告極鼎公司應開始辦理附表一、二所示建物產權轉移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三人。惟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林東騰於簽訂系爭增補協議後，一再拒絕給付工程款。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依系爭增補協議協助施作完工進度達百分之70後，於111年5月19日函請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履行系爭增補協議，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所有權予李紹平即原告，竟遭被告等人拒絕辦理。甚且，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常福財明知此情，竟仍發函要求李紹平、原告必須繳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而否認原告早已支付買回款1,000萬元之事實。嗣因被告極鼎公司接連對李紹平、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提起多起民事訴訟，李紹平與原告察覺有異，自行查詢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始發現所有權已先由陳志成移轉予被告極鼎公司，再由被告極鼎公司移轉予被告莊秀盆與林建宏。
㈢、李紹平已將請求被告極鼎公司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權利予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通知被告極鼎公司。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由被告極鼎公司借名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終止該借名登記，並請求返還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極鼎公司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蔡素琴。爰為先位聲明：㈠、被告莊秀盆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㈡、被告林建宏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㈢、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㈣、退步言之，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確實出售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並由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善意取得，則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約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所收受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致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其等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因此交付1,000萬元，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應分別與被告高文彥、被告常福財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賠償。爰為備位聲明：㈠、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極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常福財及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三項請求，如被告高文彥、被告林東騰、常福財、被告極鼎公司及被告長泰金公司之任一被告對原告為給付者，於給付範圍內，其他被告同免其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極鼎公司、長泰金公司、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答辯： 
㈠、就原告之先位聲明部分
 1、李紹平為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負責人，於108年4月22日向被告長泰金公司承攬位於系爭土地上之「冬山華德富案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有3份契約，即⑴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間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總價承攬，金額為470萬元。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營造管理合約書」，金額為1,824,000元。⑶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金額為1,317萬元。合計工程款為19,694,000元。被告長泰金公司並將工程委由被告極鼎公司協助管理。李紹平於109年4月27日簽立協議書表明已領取全數工程款，系爭土地上之建案之工地保留款100萬元亦已支付完畢。惟因亞鑫營造未於所定施工期限109年3月10日完工交屋，致購屋者向被告極鼎公司請求賠償。且因李紹平資金調度困難，無法支應後續工程支出，因此向被告極鼎公司陸續借款周轉，而被告極鼎公司為維護信譽、避免失信於購屋者，不得已陸續貸與款項予李紹平及賠償購屋者之金額合計高達35,569,973元。李紹平迄今均未清償借款及賠償。又因李紹平仍一再就上開工程給付遲延，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極鼎公司乃於110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附有條件，亦即李紹平需於「110年11月30日起工程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然李紹平並未完成上開條件，且後續工程乃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另行於111年6月至111年10月委請他人施作完成，並於112年12月15日由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協助被告長泰金公司點交公設及支付款項216,950元予系爭土地上建案之冬山華德富社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管委會自行雇工施作公設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故原告並無請求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權利。
 2、系爭買回協議一、㈡約定：「丙方（按：即原告）收受甲方（按：即被告長泰金公司）土地款扣除必要稅費後，上述地號買賣價金應於甲方指定時間內全數匯入甲方指定帳戶，作為預付買賣價款。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該筆款項」。原告業已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然原告收取土地買賣價金後，係用以繳付系爭土地所積欠之貸款及李紹平積欠之另件三星建案工程款，並未給付買回款予被告長泰金公司。
 3、況且，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購回系爭土地上位於頂樓之系爭5樓2戶建物與2至4樓其中1戶，應就系爭土地上建案簽訂正式土地買賣合約，建照取得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上之建案於107年6月4日已取得建造執照，原告迄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亦不符合所約定之買回條件。
 4、再者，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10年11月23日、111年2月11日、111年4月8日、111年4月26日、111年5月27日催告李紹平、蔡素琴、亞鑫營造、亞鑫建設應依系爭買回協議之內容履行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約定，然原告均相應不理，顯已違約。
 5、原告前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刑事告訴，指稱原告於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後，將800萬元交予被告林東騰作為系爭5樓2戶建物之買回款，但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卻一再要求李紹平或蔡素琴需支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才能取回上開建物所有權，因認高文彥、林東騰涉有詐欺得利犯嫌云云，惟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就原告備位聲明部分：
　　原告既未給付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款項、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未符合約定之買回條件，且經被告長泰金公司多次催告買回均相應不理，則被告長泰金公司將系爭5樓2戶建物出售予他人，難認有何侵權行為可言。且原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
㈢、爰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依一般不動產交易流程向登記所有權人被告極鼎公司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並已支付買賣價金，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對原告主張有關地主與建商間之關係全不知情，原告若受有損害，應向建商求償，不應向信賴登記之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極鼎公司、林東騰、高文彥、常福財（下稱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0頁）：
㈠、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㈢、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
㈣、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㈤、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
㈥、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
五、原告先位請求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被告莊秀盆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被告林建宏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土地法第43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之第三人而設，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固不受保護。惟此之所謂惡意，應係指明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極鼎公司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為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僅空言為上開主張，未據舉證以實，自難信為真。又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原所有權人為被告極鼎公司，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有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7日羅地資字第1140002172號函所附上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之相關登記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復有被告莊秀盆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見本院卷二第307至337頁）、被告林建宏提出不動產登記費用明細表、契稅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7至401頁）。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出於惡意，即明知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稱信賴登記而買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並取得所有權，堪信為真。據上，原告未能證明被告極鼎公司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自無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返還請求權，從而，原告主張代位被告極鼎公司向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無所本，更無被告極鼎公司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後，再移轉予原告之可言。原告先位請求，均無理由。
六、原告備位請求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為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所受領土地買賣價金之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而交付1,000萬元等語，為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為上開詐欺行為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主張本件侵權行為罹於時效部分，經查，原告主張於112年2月23日因查詢地政資料始知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已登記予第三人，而知受騙等語，業據原告提出宜蘭縣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2、115至116頁）。原告主張知悉侵權行為之時點為112年2月23日，非無可採。則原告於114年2月14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2年時效期間，合先敘明。
㈢、原告主張被告林東騰施用詐術之方法為：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可將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先後收受之土地買賣價金500萬元、500萬元做為系爭買回協議中約定之買回款，致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交付合計1,000萬元，嗣被告林東騰卻主張該1,000萬元與買回款無關，又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故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等語。經查：
 1、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再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被告長泰金公司再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由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等事實，均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至㈥）。兩造就此部分之爭執要點為，原告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與第二筆500萬元，是否為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預付款等語。
 2、關於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原告提出被告林東騰與李紹平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5，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58頁），該對話內容為被告林東騰於106年11月16日傳訊予李紹平：「與銀行信託部討論之結論提醒事項：1.金流的部分就算是每天提領50萬元以下，仍有可能遭到通報為洗錢態樣。2.因為蔡素琴小姐有與長泰金附買回協議，故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3.分筆存款，一次現金提領一定會被通報……」等語，則該訊息內容可證明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如何提領金錢而避免洗錢疑慮，並認「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其後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等情，已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係其依系爭買回協議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而支出買回款等語，固非無據。惟被告長泰金公司答辯稱：因原告就系爭土地尚積欠銀行貸款，被告長泰金公司乃將該款項委由被告極鼎公司於107年6月15日代為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銀行貸款300萬元、積欠之利息348,100元、代墊款1,493,175元，並提出被告極鼎公司請款單、網路銀行網頁、李紹平簽收之代墊款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5頁），顯見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第一筆500萬元之給付是否充作買回款有爭議。然此種爭議係因原告、李紹平及其所代表之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間各種契約關係所生，尚難解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以詐欺之意思誆騙原告交付第一筆500萬元。
 3、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原告主張已給付予被告林東騰，再由被告林東騰將其中300萬元、200萬元分別轉作為三星大埔建案中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第一期、第二期工程款等語。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亦答辯稱李紹平將其中300萬元用以給付自己積欠之三星案工程款、其餘200萬元作為李紹平臨時資金周轉用而向被告極鼎公司借款等語。依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簽收單（原證8，即被證17，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87頁）記載「茲收到極鼎建聯有限公司2017/12/14（星期四）現金新台幣參佰萬元整與2017/12/20（星期三）現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依合作協議書（有關三星案部分）甲方（按：即四季紅公司、被告極鼎公司）需協助乙方（按：即亞鑫建設）建融不足款項，補足5.8萬/坪（未稅）。由於三星案建融貸款在第一租賃審核作業中，乙方已正進行開工等，因臨時資金週轉需求，先行向甲方於2017/12/14與2017/12/20調度2筆現金」，並由李紹平簽收無誤。則原告所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應係由被告林東騰收受後，由被告極鼎公司交由李紹平週轉，是否與買回款有關，尚屬有疑。且依上開證據，亦難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之第二筆500萬元，有何自始即施用詐術誆騙原告交付。
 4、原告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被告極鼎公司應於亞鑫建設工程進度達百分之70以上時，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原告，固據提出系爭增補協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1至83頁）。惟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工程五樓及六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六樓與頂樓部分屬乙方（按：即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甲方（按：即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由乙方持續依原建材發包施工」。第2條約定：「公共設施與1~4樓外觀部分……110年11月30日起由甲方處理後續發包與工進事宜，……本工程後續支出均屬乙方對甲方之借款直至上述工地完成交予甲方點交公設之日為準。由甲乙方同意後進行發包，並視為乙方之借款」。第3條約定：「冬山鄉南興路63巷31號5樓與33號5樓（以下簡稱5樓）產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先生名下，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需協助甲方上述第二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時，甲方開始辦理5樓產權轉移予乙方或乙方指定之第三人，乙方與蔡金花之前債務由乙方負責解決，與甲方或長泰金建設無涉，產權移轉完成後視為甲、乙方與長泰金建設、蔡素琴於106年11月13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與"增補契約書"條件（含權利與義務）業已成就，上述四方不再進行找補。上述條件成就後，甲乙方認定乙方已還款甲方新台幣陸佰萬元正」。則依上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是否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即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待第3條約定之「李紹平應協助被告極鼎公司關於系爭增補協議上述第2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條件成就。該條件是否成就，為李紹平與被告極鼎公司間就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問題。又李紹平、亞鑫建設、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發函互為催告他方是否系爭買回協議、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有原告、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函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至107頁、卷二第219至225頁），可見就原告是否已支付買回款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乙節，為契約之爭議，不能以被告極鼎公司並未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予李紹平所指定之原告，即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有詐欺原告支付買回款之意。
 5、另李紹平前對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告訴略以：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明知渠等並無與李紹平合作開發建案之真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6年8月29日起，向李紹平佯以：可由被告長泰金公司向李紹平之母即原告購買系爭土地，再以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公司名義，三方進行合作開發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由李紹平提供土地及營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負責提供興建本案建物資金，而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買賣系爭土地價金20,433,000元予蔡素琴後，扣除必要稅費及買賣價金金額，再退回長泰金公司指定帳戶之款項可作為李紹平及蔡素琴購買系爭土地上5樓2戶之預付款等語，致使李紹平陷於錯誤，同意進行合作，三方並於106年9月7日、106年11月13日、107年8月19日，分別簽立2份合作協議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未提供興建資金，致系爭5樓2戶建物未完成施工，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於110年11月30日再簽訂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待公共設施等工程順利執行1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即可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3人名下。詎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明知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僅係暫時借名登記在陳志成名下，且李紹平已達成上開增補協議書所約定之內容，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侵占之犯意聯絡，拒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逕自將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李紹平始悉受騙，被告3人並以此違背任務之方式，侵占系爭5樓2戶建物。因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得利罪嫌；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另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經偵查結果，無從認定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於收受系爭5樓2戶建物預付款時即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08號處分書駁回李紹平之再議，此據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查明屬實，可以佐證原告主張遭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詐欺等語，並無所據。　　
 6、據上，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詐欺原告之侵權行為，難信為真。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請求賠償，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與備位之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附表一（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41.3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4.46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附表二（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38.14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2.61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6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4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號

原      告  蔡素琴

訴訟代理人  李紹平

            詹晉鑒律師

            陳識涵律師

被      告  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文彥

被      告  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常福財



被      告  林東騰



上列五被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葉仲倫

被      告  莊秀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極鼎建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極鼎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高文彥、訴外人四季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四季紅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被告林東騰，於民國106年間找訴外人李紹平【原告之子，亞鑫建設有限公司（下稱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鑫營造）之負責人】商討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3之土地）及同段193、19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合建事宜，由亞鑫建設提供土地及負責營造，由四季紅公司、極鼎公司提供興建資金。又因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金公司）在上海商業銀行有融資額度，有利於向銀行申辦租賃建融貸款，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建設便向被告長泰金公司借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13日與李紹平之母即原告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0,433,000元。又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同日，原告與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買回新建房屋之頂樓即5樓之2戶（下合稱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並約定原告收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應返還予被告長泰金公司作為系爭買回協議之預付買賣價金。嗣原告已依約完成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長泰金公司亦已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予原告。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後，亦已給付1,000萬元予被告長泰金公司做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預付買賣價金（下稱買回款）。付款經過如下：

　　1、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予原告之買賣價金：

　　　 被告長泰金公司分別於106年11月24日以支票存入第一筆500萬元、同年12月13日以支票存入第二筆500萬元至原告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

　　2、原告給付第一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等人與原告於106年12月6日共同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由原告提領500萬元，交付予被告林東騰等人。被告林東騰於同日存入被告極鼎公司帳戶，再由被告極鼎公司轉匯予原告長泰金公司。

　　3、原告給付第二筆買回款500萬元：

　　　 被告林東騰、李紹平與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前往合作金庫銀行北羅東分行。因被告極鼎公司、亞鑫建設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現場三人協調將原告第二筆房屋買回款500萬元，轉作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一期之工程款，原告當場將300萬元轉帳匯入亞鑫建設帳戶（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起訴狀，如本院卷一第11頁），當場交付被告林東騰300萬元（此部分原告陳述見原告辯論意旨狀，如本院卷二第295頁）。並約定剩餘之200萬元，由原告於106年12月20日分別轉帳185萬元、現金提領15萬元交付予亞鑫建設，作為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三星大埔建案第二期之工程款。

　　4、由上開事實及金流可知，原告已給付1,000萬元之買回款。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就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即華德富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又與亞鑫建設簽訂「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及「營造管理合約書」。由李紹平施作系爭土地上之合建案之工程。然因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四季紅公司於後續工程施作期間遲未給付工程款，以致工進遲延，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與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簽訂「110年11月30日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5樓、6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6樓與頂樓部分屬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並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所有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協助被告極鼎公司公共設施及1至4樓外觀部分，於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被告極鼎公司應開始辦理附表一、二所示建物產權轉移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三人。惟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林東騰於簽訂系爭增補協議後，一再拒絕給付工程款。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依系爭增補協議協助施作完工進度達百分之70後，於111年5月19日函請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履行系爭增補協議，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所有權予李紹平即原告，竟遭被告等人拒絕辦理。甚且，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常福財明知此情，竟仍發函要求李紹平、原告必須繳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而否認原告早已支付買回款1,000萬元之事實。嗣因被告極鼎公司接連對李紹平、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提起多起民事訴訟，李紹平與原告察覺有異，自行查詢如附表一、二所示建物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始發現所有權已先由陳志成移轉予被告極鼎公司，再由被告極鼎公司移轉予被告莊秀盆與林建宏。

㈢、李紹平已將請求被告極鼎公司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權利予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通知被告極鼎公司。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由被告極鼎公司借名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終止該借名登記，並請求返還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極鼎公司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蔡素琴。爰為先位聲明：㈠、被告莊秀盆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㈡、被告林建宏應將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㈢、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㈣、退步言之，倘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確實出售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並由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善意取得，則被告高 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約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所收受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致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其等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因此交付1,000萬元，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長泰金公司、被告極鼎公司應分別與被告高文彥、被告常福財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5條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賠償。爰為備位聲明：㈠、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高文彥與被告極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常福財及被告長泰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三項請求，如被告高文彥、被告林東騰、常福財、被告極鼎公司及被告長泰金公司之任一被告對原告為給付者，於給付範圍內，其他被告同免其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極鼎公司、長泰金公司、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答辯： 

㈠、就原告之先位聲明部分

 1、李紹平為亞鑫建設及亞鑫營造負責人，於108年4月22日向被告長泰金公司承攬位於系爭土地上之「冬山華德富案興建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訂有3份契約，即⑴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營造間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總價承攬，金額為470萬元。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營造管理合約書」，金額為1,824,000元。⑶被告長泰金公司與亞鑫建設間之「工程採購材料合約書」，金額為1,317萬元。合計工程款為19,694,000元。被告長泰金公司並將工程委由被告極鼎公司協助管理。李紹平於109年4月27日簽立協議書表明已領取全數工程款，系爭土地上之建案之工地保留款100萬元亦已支付完畢。惟因亞鑫營造未於所定施工期限109年3月10日完工交屋，致購屋者向被告極鼎公司請求賠償。且因李紹平資金調度困難，無法支應後續工程支出，因此向被告極鼎公司陸續借款周轉，而被告極鼎公司為維護信譽、避免失信於購屋者，不得已陸續貸與款項予李紹平及賠償購屋者之金額合計高達35,569,973元。李紹平迄今均未清償借款及賠償。又因李紹平仍一再就上開工程給付遲延，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極鼎公司乃於110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附有條件，亦即李紹平需於「110年11月30日起工程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然李紹平並未完成上開條件，且後續工程乃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另行於111年6月至111年10月委請他人施作完成，並於112年12月15日由被告極鼎公司出資協助被告長泰金公司點交公設及支付款項216,950元予系爭土地上建案之冬山華德富社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管委會自行雇工施作公設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故原告並無請求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之權利。

 2、系爭買回協議一、㈡約定：「丙方（按：即原告）收受甲方（按：即被告長泰金公司）土地款扣除必要稅費後，上述地號買賣價金應於甲方指定時間內全數匯入甲方指定帳戶，作為預付買賣價款。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保留該筆款項」。原告業已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給付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然原告收取土地買賣價金後，係用以繳付系爭土地所積欠之貸款及李紹平積欠之另件三星建案工程款，並未給付買回款予被告長泰金公司。

 3、況且，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購回系爭土地上位於頂樓之系爭5樓2戶建物與2至4樓其中1戶，應就系爭土地上建案簽訂正式土地買賣合約，建照取得後，由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上之建案於107年6月4日已取得建造執照，原告迄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亦不符合所約定之買回條件。

 4、再者，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10年11月23日、111年2月11日、111年4月8日、111年4月26日、111年5月27日催告李紹平、蔡素琴、亞鑫營造、亞鑫建設應依系爭買回協議之內容履行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約定，然原告均相應不理，顯已違約。

 5、原告前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刑事告訴，指稱原告於收受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後，將800萬元交予被告林東騰作為系爭5樓2戶建物之買回款，但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卻一再要求李紹平或蔡素琴需支付每坪30萬元之買回款，才能取回上開建物所有權，因認高文彥、林東騰涉有詐欺得利犯嫌云云，惟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就原告備位聲明部分：

　　原告既未給付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之款項、未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簽訂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未符合約定之買回條件，且經被告長泰金公司多次催告買回均相應不理，則被告長泰金公司將系爭5樓2戶建物出售予他人，難認有何侵權行為可言。且原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亦已罹於時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

㈢、爰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被告莊秀盆、林建宏依一般不動產交易流程向登記所有權人被告極鼎公司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並已支付買賣價金，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對原告主張有關地主與建商間之關係全不知情，原告若受有損害，應向建商求償，不應向信賴登記之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極鼎公司、林東騰、高文彥、常福財（下稱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80頁）：

㈠、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㈢、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

㈣、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

㈤、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

㈥、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

五、原告先位請求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終止借名登記關係，被告莊秀盆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被告林建宏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極鼎公司，再依系爭增補協議第3條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應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6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土地法第43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之第三人而設，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固不受保護。惟此之所謂惡意，應係指明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極鼎公司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有借名登記關係，為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僅空言為上開主張，未據舉證以實，自難信為真。又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原所有權人為被告極鼎公司，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秀盆、林建宏，有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7日羅地資字第1140002172號函所附上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之相關登記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復有被告莊秀盆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件（見本院卷二第307至337頁）、被告林建宏提出不動產登記費用明細表、契稅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7至401頁）。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莊秀盆、林建宏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係出於惡意，即明知土地登記謄本所登記之所有人，非真正之所有人，或明知其所有權之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答辯稱信賴登記而買受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並取得所有權，堪信為真。據上，原告未能證明被告極鼎公司就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與被告莊秀盆、林建宏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自無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返還請求權，從而，原告主張代位被告極鼎公司向被告莊秀盆、林建宏請求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無所本，更無被告極鼎公司取得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後，再移轉予原告之可言。原告先位請求，均無理由。

六、原告備位請求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為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自始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向李紹平、原告虛構取回原告所受領土地買賣價金之1,000萬元，將作為買回款，以此共同詐騙李紹平與原告，使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而交付1,000萬元等語，為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常福財為上開詐欺行為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主張本件侵權行為罹於時效部分，經查，原告主張於112年2月23日因查詢地政資料始知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已登記予第三人，而知受騙等語，業據原告提出宜蘭縣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2、115至116頁）。原告主張知悉侵權行為之時點為112年2月23日，非無可採。則原告於114年2月14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2年時效期間，合先敘明。

㈢、原告主張被告林東騰施用詐術之方法為：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可將原告自被告長泰金公司先後收受之土地買賣價金500萬元、500萬元做為系爭買回協議中約定之買回款，致李紹平與原告誤信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履約真意而陷於錯誤，交付合計1,000萬元，嗣被告林東騰卻主張該1,000萬元與買回款無關，又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故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無履行系爭買回協議之真意等語。經查：

 1、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與原告於106年11月13日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為20,433,000元，並訂立系爭買回協議，約定原告應以每坪30萬元購回系爭5樓2戶建物及2至4樓其中1戶。被告長泰金公司於106年11月24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再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被告長泰金公司再於106年12月13日交付原告面額500萬元支票1紙作為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一部之給付。原告於106年12月14日提領現金300萬元、於106年12月20日提領200萬元。由李紹平於106年12月25日簽收極鼎公司所交付106年12月14日現金300萬元、106年12月20日現金200萬元（下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等事實，均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至㈥）。兩造就此部分之爭執要點為，原告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與第二筆500萬元，是否為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預付款等語。

 2、關於原告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原告提出被告林東騰與李紹平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5，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58頁），該對話內容為被告林東騰於106年11月16日傳訊予李紹平：「與銀行信託部討論之結論提醒事項：1.金流的部分就算是每天提領50萬元以下，仍有可能遭到通報為洗錢態樣。2.因為蔡素琴小姐有與長泰金附買回協議，故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3.分筆存款，一次現金提領一定會被通報……」等語，則該訊息內容可證明被告林東騰告知李紹平如何提領金錢而避免洗錢疑慮，並認「收到錢以後整筆匯回去長泰金當作房地買賣價款是可行的」。其後原告於106年12月6日提領現金500萬元交付被告林東騰，被告林東騰同日匯款予林正義，由林正義以股東身分於同日匯入被告長泰金公司等情，已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之第一筆500萬元，係其依系爭買回協議為買回系爭5樓2戶建物而支出買回款等語，固非無據。惟被告長泰金公司答辯稱：因原告就系爭土地尚積欠銀行貸款，被告長泰金公司乃將該款項委由被告極鼎公司於107年6月15日代為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銀行貸款300萬元、積欠之利息348,100元、代墊款1,493,175元，並提出被告極鼎公司請款單、網路銀行網頁、李紹平簽收之代墊款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185頁），顯見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第一筆500萬元之給付是否充作買回款有爭議。然此種爭議係因原告、李紹平及其所代表之亞鑫建設、亞鑫營造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間各種契約關係所生，尚難解為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以詐欺之意思誆騙原告交付第一筆500萬元。

 3、就原告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原告主張已給付予被告林東騰，再由被告林東騰將其中300萬元、200萬元分別轉作為三星大埔建案中被告極鼎公司應給付予李紹平之第一期、第二期工程款等語。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亦答辯稱李紹平將其中300萬元用以給付自己積欠之三星案工程款、其餘200萬元作為李紹平臨時資金周轉用而向被告極鼎公司借款等語。依原告與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簽收單（原證8，即被證17，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87頁）記載「茲收到極鼎建聯有限公司2017/12/14（星期四）現金新台幣參佰萬元整與2017/12/20（星期三）現金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依合作協議書（有關三星案部分）甲方（按：即四季紅公司、被告極鼎公司）需協助乙方（按：即亞鑫建設）建融不足款項，補足5.8萬/坪（未稅）。由於三星案建融貸款在第一租賃審核作業中，乙方已正進行開工等，因臨時資金週轉需求，先行向甲方於2017/12/14與2017/12/20調度2筆現金」，並由李紹平簽收無誤。則原告所交付之第二筆500萬元，應係由被告林東騰收受後，由被告極鼎公司交由李紹平週轉，是否與買回款有關，尚屬有疑。且依上開證據，亦難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就原告之第二筆500萬元，有何自始即施用詐術誆騙原告交付。

 4、原告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被告極鼎公司應於亞鑫建設工程進度達百分之70以上時，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予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原告，固據提出系爭增補協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1至83頁）。惟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工程五樓及六樓與頂樓增建之工程，六樓與頂樓部分屬乙方（按：即李紹平、亞鑫建設、亞鑫營造）增建，其權利義務與甲方（按：即被告極鼎公司）或被告長泰金公司無涉，由乙方持續依原建材發包施工」。第2條約定：「公共設施與1~4樓外觀部分……110年11月30日起由甲方處理後續發包與工進事宜，……本工程後續支出均屬乙方對甲方之借款直至上述工地完成交予甲方點交公設之日為準。由甲乙方同意後進行發包，並視為乙方之借款」。第3條約定：「冬山鄉南興路63巷31號5樓與33號5樓（以下簡稱5樓）產權係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先生名下，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簽訂後需協助甲方上述第二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時，甲方開始辦理5樓產權轉移予乙方或乙方指定之第三人，乙方與蔡金花之前債務由乙方負責解決，與甲方或長泰金建設無涉，產權移轉完成後視為甲、乙方與長泰金建設、蔡素琴於106年11月13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與"增補契約書"條件（含權利與義務）業已成就，上述四方不再進行找補。上述條件成就後，甲乙方認定乙方已還款甲方新台幣陸佰萬元正」。則依上開約定，被告極鼎公司是否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即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待第3條約定之「李紹平應協助被告極鼎公司關於系爭增補協議上述第2條工程項目，工程得以順利執行一個月內達工程進度70%以上」條件成就。該條件是否成就，為李紹平與被告極鼎公司間就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問題。又李紹平、亞鑫建設、被告極鼎公司、被告長泰金公司發函互為催告他方是否系爭買回協議、系爭增補協議之履行，有原告、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提出之函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至107頁、卷二第219至225頁），可見就原告是否已支付買回款買回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乙節，為契約之爭議，不能以被告極鼎公司並未移轉如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所有權予李紹平所指定之原告，即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自始即有詐欺原告支付買回款之意。

 5、另李紹平前對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提出告訴略以：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明知渠等並無與李紹平合作開發建案之真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6年8月29日起，向李紹平佯以：可由被告長泰金公司向李紹平之母即原告購買系爭土地，再以被告極鼎公司、訴外人四季紅公司及亞鑫公司名義，三方進行合作開發於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由李紹平提供土地及營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負責提供興建本案建物資金，而被告長泰金公司支付買賣系爭土地價金20,433,000元予蔡素琴後，扣除必要稅費及買賣價金金額，再退回長泰金公司指定帳戶之款項可作為李紹平及蔡素琴購買系爭土地上5樓2戶之預付款等語，致使李紹平陷於錯誤，同意進行合作，三方並於106年9月7日、106年11月13日、107年8月19日，分別簽立2份合作協議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因四季紅公司及被告極鼎公司未提供興建資金，致系爭5樓2戶建物未完成施工，被告高文彥遂代表被告極鼎公司於110年11月30日再簽訂增補協議書，約定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暫時借名登記於陳志成名下，待公共設施等工程順利執行1個月內達工程進度百分之70以上時，即可辦理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李紹平或李紹平指定之第3人名下。詎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明知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僅係暫時借名登記在陳志成名下，且李紹平已達成上開增補協議書所約定之內容，竟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背信及侵占之犯意聯絡，拒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逕自將系爭5樓2戶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李紹平始悉受騙，被告3人並以此違背任務之方式，侵占系爭5樓2戶建物。因認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均涉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得利罪嫌；陳志成、被告高文彥、林東騰另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及同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經偵查結果，無從認定被告高文彥、林東騰於收受系爭5樓2戶建物預付款時即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3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708號處分書駁回李紹平之再議，此據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查明屬實，可以佐證原告主張遭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詐欺等語，並無所據。　　

 6、據上，原告主張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有詐欺原告之侵權行為，難信為真。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被告長泰金公司等5人請求賠償，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與備位之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謝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謝佩欣　　　　　　　　　

附表一（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41.3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4.46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747 

附表二（建物門牌：宜蘭縣○○鄉○○路00巷00號5樓）

編號 不動產 面積 權利範圍 1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主建物38.14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2.61平方公尺 全部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 161.49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6 3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97.66平方公尺 10000分之664 





